
製表日期：103年05月14日表21-3-1(100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
外縣市

各類所得金額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3.0536.953.740.482.210.0259.700.500.311.5816.7613.781.812.86566937

第2分位 100.00 56.4943.512.780.353.460.0346.000.700.331.7715.9927.461.632.29566936

第3分位 100.00 56.2443.762.620.355.060.0343.071.080.351.7016.5327.901.512.42566936

第4分位 100.00 56.8143.192.670.365.700.0343.421.310.371.6917.2626.211.452.21566936

第5分位 100.00 57.2742.732.810.375.680.0344.661.390.371.6917.9224.571.371.95566936

第6分位 100.00 57.9042.103.060.375.550.0346.101.410.401.7618.3422.971.291.78566936

第7分位 100.00 58.8241.183.420.405.340.0347.951.370.391.8118.6621.181.241.63566936

第8分位 100.00 59.7740.233.840.475.340.0449.641.340.401.7819.1019.311.171.42566936

第9分位 100.00 61.5338.474.670.715.300.0452.131.290.391.8019.0716.981.091.19566936

第10分位 100.00 61.3038.706.071.624.380.0555.121.130.432.1718.9114.340.890.94566936

合      計 100.00 59.6640.343.570.744.860.0450.251.190.391.8518.3019.561.221.595669361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